2019年财政拨款的“三公“经费决算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、反对奢侈浪费的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和桦川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复的政府预算， 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如下： 
1、 指导思想 
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是规范政府财政预算、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重要举措，也是推进廉洁型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。各部门预算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牢固树立节约的思想，站在讲政治、讲纪律的高度，完善制度，强化预算，加强监管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切实增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 
二、加强管理 
各部门预算单位严格执行当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不得超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不得擅自扩大公务接待范围和随意提高招待标准，要进一步完善健全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办法，严格控制公务接待经费开支标准。严禁以会议和培训等其他名义列支公务接待费用。同时加大对公车“定点保险、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”的监察力度，严禁超范围公务用车。 
三、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 
[bookmark: _GoBack]2019年桦川县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额为301万元，2018年桦川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总额为313万元，同比上年减少12万元，同比上年下降3.83%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力压减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完成了全年预算的100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预算9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7万元，同比上年减少2万元，同比上年下降22%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力压减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完成全年预算的10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294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94万元，同比上年减少10万元，同比上年下降3.29%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力压减“三公”经费支出,完成了全年预算的100%；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0万元，同比上年无变化。
四、名词解释：
公务接待费：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公务用车运行费：反映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。
